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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张刚 通讯员 陈贯宇
韩军）“‘双节’将至，高速公路服务
区客流量增多、食品消费量大。作为企
业负责人，要强化食品安全主体责任，
严格落实食品安全管理制度，切实保障
食品安全。”9 月 27 日，市市场监管局
党组书记、局长田德海带领执法人员在
许平南高速公路许昌南服务区开展“双
节”食品安全督导检查时对该服务区负
责人强调。

据悉，为切实做好中秋节、国庆节
期间食品安全监管工作，保障人民群众

“舌尖上的安全”，近日，市市场监管局
从安排部署、监督检查、宣传培训、应急
值守等多方面入手，主动作为，全力保
障“双节”期间食品安全。

当天，该局督导组深入许平南高速
公路许昌南服务区、毓秀农贸市场、幸
福万家许扶店超市、曹魏古城南大街等
地开展“双节”食品安全督导检查。

在许平南高速公路许昌南服务区，
督导组重点检查了食品经营许可、经营
场所环境卫生、食品保质期、进货查验
制度执行情况等。督导组要求，高速公
路服务区食品经营单位要严格落实索
证索票和进货查验制度等，切实增强从
业者的食品安全意识，提高食品安全知
识水平。

在毓秀农贸市场，督导组认真听了
企业负责人食品安全管理主体责任和
疫情防控措施落实情况的介绍，查看了
该市场食用农产品快速检测中心和环

境，要求经营者高度重视食品安全，把
各项工作和要求落实到经营中，确保食
品安全不出问题。

在幸福万家许扶店超市，督导组重
点查看了从业人员健康状况，食品进货
查验及记录制度是否落实到位，是否存
在销售过期、变质、“三无”食品情况，食
品加工环境是否卫生等。田德海强调，
超市要开展好自查自检，进一步规范经
营行为，增强诚信经营意识、质量安全
意识和社会责任意识，切实保护消费者
的合法权益。

在曹魏古城南大街，督导组来到许
昌 特 产 专 卖 店 、杨 国 福 麻 辣 烫 店 等 商
家，仔细检查了食品原料采购贮存、食
品加工制作、餐饮具洗消保洁、环境卫
生状况及食品留样等。督导组提出，市
场 监 管 部 门 要 提 高 认 识 ，积 极 履 行 职
责，突出重点，加大日常监督力度，并督
促商户在保证食品安全的基础上提高
品质，用更规范的经营、更优质的服务
打造食品安全示范街，让市民及外地游
客吃得放心、玩得舒心。

在督导检查中，田德海表示，食品
安全大于天，各级市场监管部门要切实
提高政治站位，加强市场监管力度，对
食品生产经营行为进行全面排查和监
督检查，确保“双节”期间食品安全；严
格落实责任，强化食品生产经营企业第
一责任人责任，督促企业把好食材购进
关，着力消除食品安全隐患；强化监管
力度，针对中秋节、国庆节食品安全的
特点，重点对生产、流通、餐饮领域开展
食品安全监管工作，特别是严格做好月
饼生产、销售等环节的监管，以及抽检
和隐患排查工作；加大食品抽检力度，
积极回应群众关心的热点问题，让全市
人民安心过节。

市市场监管局

全力护航“双节”期间食品安全

9月29日，市市场监管局、市工商
联、许昌市消费品批发和零售业商会
等单位共同举行许昌市放心食品超市
自我承诺活动。许昌市胖东来商贸集
团有限公司、许昌胖子超市有限公司、
许昌九弟商贸有限公司、玖盛祥生活
超市、许昌市喜盈门商贸有限公司、永
辉超市等100余家超市的负责人，代表
全市超市经营企业作出承诺，并在承
诺书、签名墙上依次签名。图为活动
现场。

记者 张刚 通讯员 韩军 陈贯宇
摄

田德海(左二)在进行“双节”食品安全督导检查。记者张刚 摄

本报讯（记者 张刚 通讯员 杨尚）
为守好月饼质量安全关，保障全市人民
欢度中秋、国庆佳节，近日，市市场监管
局开展了月饼专项抽检活动。

据 了 解 ，该 局 共 计 抽 检 90 批 次 月
饼，重点对酸价、过氧化值、菌落总数等
进行了检测，其中襄城县鲜宜多商贸有
限公司中心路分公司销售的标称临颍
县老莫食品有限公司生产的 1 批次京式
果仁月饼（烘烤类糕点）初检不合格。

为帮助广大消费者安全选购和食
用月饼，市市场监管局提醒广大市民：

一、通过正规渠道购买月饼，并留
存购物凭证。购买时注意查看包装是
否完整，是否标示生产日期、保质期、贮
存条件、配料表等。

二、月饼含有丰富的油脂和糖分，
受热、受潮后非常容易发霉、变质。购
买后按照包装说明的方法贮存，不能超
过产品保质期，应尽快食用。

三、消费者根据营养素参考值和自
己的身体状况食用。多数月饼中的能
量、脂肪和碳水化合物含量较高，不宜
过量食用，特别是高脂血症、糖尿病患
者及肠胃功能弱者。

四、网购月饼时，应选择正规网络
平台的品牌专营店，约定服务的各个细
节 ，以 免 买 到“三 无 ”产 品 或 者 假 冒 产
品。

五、警惕虚假宣传。不要轻信“无
糖、低脂、不添加香精、不使用色素”和

“保健月饼”等虚假宣传，原国家食品药
品监管总局和国家市场监管总局从未
批准过保健类月饼。

六、如果发现生产经营月饼的单位
及购买的月饼存在食品安全问题，可拨
打投诉举报电话 12315。

市市场监管局

开展月饼
专项抽检活动

本报讯（记者 张刚 通讯员 孙鹏
飞）国庆节、中秋节将至。近日，禹州市
市场监管局多策并举，防范食品安全风
险，规范“双节”期间食品市场秩序。

突出重点品种、区域、经营主体，加
大监管力度。该局以名酒、月饼、食用
油、米面、肉类、蔬菜、水产品、糕点等为
重 点 监 管 对 象 ，以 农 村 及 城 乡 集 贸 市
场、活禽市场、食杂店、旅游景区等为重
点 区 域 ，对 商 场 、超 市 和 餐 饮 店 、食 杂
店、小食品摊点进一步加大监督检查力
度。

强 化 抽 检 ，及 时 发 现 食 品 安 全 问

题。该局坚持以区域、品种、环节及业
态全覆盖为原则开展抽检工作，覆盖城
市、农村、城乡接合部等不同区域，覆盖
食品生产加工、食品流通、餐饮、食用农
产品经营等。近期，该局组织食品抽检
900 批次，全面掌握禹州市食品安全情
况，及时发现和处置食品安全问题。

结合专项整治行动，严厉打击假冒
违法行为。该局紧紧结合正在开展的

“双节”期间打击侵权假冒违法行为专
项整治行动，围绕社会关注、群众关心
的酒类、食品、饮料等，以案件查办为切
入点和突破口，严查群众反映强烈的食

品侵权、假冒违法行为。
强化投诉举报管理，畅通投诉举报

渠道。该局充分发挥 12315 平台作用，
积极鼓励群众对不合格食品生产经营
行为进行投诉、举报。同时，该局建立
台账，积极落实有诉必接、有案必查、查
必有果，全力维护消费者的合法权益。

严格落实值班制度和领导带班制
度。领导带班、明确分工、责任到人；值
班 人 员 保 持 通 信 畅 通 ，保 证 信 息 零 漏
接、零漏报；密切关注舆情动态，积极回
应食品安全舆论热点，及时、妥善处置
食品安全突发事件和舆情。

禹州市市场监管局：多策并举，保障“双节”期间食品安全


